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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： 

一、上課時間發生緊急事件，請至總務處尋求協助。 

二、下班後發生緊急事件，請至警衛室聯絡總務處人員（或廠商）

處理。 

1、開頭燈。 

2、減速慢行（時速不得超過 20 公里）。 

1、注意平面車位是否有人未下車。 

2、操作停車位時，請留在操作區。 

3、發生緊急狀況，立即按下「紅色緊急

鈕」，機械停車位會立即停止。 

◎◎◎◎操作者操作者操作者操作者    

 1、立即按下「紅色緊

急鈕」。 

 2、請求協助。 

 

◎◎◎◎未下車的人未下車的人未下車的人未下車的人    

 1、請勿匆忙打開車門

或下車。 

 2、按喇叭警示。 

1、是否有警示燈號閃

爍，(表示未停入安全

區)，重新停好。 

2、沒有異狀，放心離開。 

1、留在車上時要開

頭燈。 

2、勿久留於車上。 

3、離開時，最後才關

閉頭燈。 


